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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改善目标导向的哈尼梯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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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稻田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为使稻田生产提供不同组合或更高水平的环境服务，需要补偿农户因转变操作

方式而损失的收益。 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基于稻田生态系统特点以及农户个人的主观经

济决策特征，从农户的微观经济决策的视角，探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再从区域的宏观经济行为的视

角，探讨补偿标准与农户愿意提供的生态环境效益的关系。 从而，以稻田生态功能改善为导向，以新增生态环境效益为目标，耦
合农户的受偿意愿与机会成本，实现了从生态功能改善需求（新增生态效益）来确定动态的补偿标准的可能。 计算发现，当生

态功能改善的目标定为新增生态系统服务 ８０．７７×１０４元 ｈｍ－２ ａ－１时，补偿的标准应为 ３０００ 元 ／ ｈｍ２时；当生态功能改善的目标定

为新增 ２１９．４９×１０４ 元 ｈｍ－２ ａ－１时，补偿的标准应为 ９０００ 元 ／ ｈｍ２时。
关键词：生态补偿；生态系统服务；耕地资源；受偿意愿；机会成本；农业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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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尝试生态补偿制度，希望通过调整生态环境保护者和破坏者的利益关系，
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１］。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为

主要投资渠道、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以各级政府为实施主体的生态补偿总

体框架［２］，在森林［３］、草原［４］、湿地［５］、流域和水资源［６］、矿产资源开发［７］、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８］等领域

取得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 但总体来看，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补偿主体确定、补偿

标准、补偿方法、资金来源、监管措施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方法［９］。 生态补偿措施尚没有在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１０］。
随着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发展，稻田的生态系统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１１］。

尤其是在我国传统的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地区，稻田生产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还具有提供生

态系统服务以保护脆弱生态系统、促进就业以维护民族团结以及传承文化等众多功能［１２⁃１３］。 然而，在追求粮

食产量和经济利润的刺激下，化肥、农药的滥用不仅严重破坏了稻田净化污水、消解有机有毒物质、钝化或无

效化无机有毒物质的污染调控功能，而且还产生了面源污染问题，同时破坏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并引发食品安

全的隐患，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传统地区可以通过政府对农户进行适当补偿来激励农户采用

环境友好型耕种方式，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活动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１４］。
当前稻田生态补偿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稻田生态补偿仍停留在个案研究水平上，

理论探讨和实际应用之间还有较大距离［１５］。 仅有的稻田生态补偿的研究多集中在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方

面，包括：①按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耕种方式的投入成本计算。 农户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更改先行的农作方式，
或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或者可能使得稻田生产的投入产出比降低，甚至可能损失一部分经济收

入［１６⁃１７］。 ②按激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耕种方式的受偿意愿计算。 农户作为稻田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行为

具有相当的主观性。 同时，意愿调查获得的数据也能够反映农户自主提供优质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１８⁃１９］。
③按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耕种方式产生的生态效益计算。 这是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２０⁃２１］。 总的看来，目前

的核算方式都是基于单个要素去考虑补偿的标准，而没有将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与补

偿意愿、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消费耦合起来，导致从某个方面核算的标准很难得到另一方的认可，降低了补

偿标准的可操作性。 同时，稻田作为人为干扰较为强烈的一种生态系统，不仅存在正面的生态功能，同时还具

有一定的环境负面影响。 虽然有效的激励政策可以使得稻田生产供给更多的生态环境效益，但由于农户个人

的主观经济决策特征以及稻田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两面性，使得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２２］。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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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何耦合农户的受偿意愿与生态环境效益供给的机会成本，构建有效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成为本文的研

究目的。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自治州。 其以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

构”的农业生态结构，在生态脆弱、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广阔山区创造了延续 １３００ 多年、总面积达 ５４００ｈｍ２的农

业可持续发展典范，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遗产。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通过稻田养鱼的方式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同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风险。 然而，由于

杂交稻的单一种植、从事稻作生产的直接经济收入不高以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哈尼梯田地区的化肥

农药使用量逐年上升，抛荒现象也逐渐增多。 一方面抛荒弃耕破坏了梯田的稳定结构，化肥农药的施用破坏

了当地的水土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化肥农药的支出，稻田生产并没有对农户的经济收入带来较大的提高［２３］。
因此，为恢复环境友好的、传统的稻田养鱼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稻田生产“提供不同组合或更高水平的环境服

务”，需要“补偿生产者因转变操作方式而损失的收益”。
１．２　 数据来源

为定量探讨农户转变稻田生产方式的生态补偿标准，本文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的甲寅

乡和宝华乡为研究区域，包括咪田、作夫、龙甲、苏红、塔卜、碑赊（新）、碑赊（旧）和安庆 ８ 个行政村。 本文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在甲寅乡设置 ａ（常规单作，使用化肥农业）与 ｂ（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农药）两种样

地进行水稻生育期实验观测；同时于 ２０１４ 年在 ８ 个村采用面对面采访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各村样本的发

放数量以各村的家庭户数所占比例为主要依据，结合调查中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采用随机群抽样的方

法选定样本，每个随机群样本数量控制在总样本的 １ ／ １３ 之内。 调查问卷共 ２００ 份，整理后有效问卷 １８８ 份，
占问卷总数的 ９４％。

受访农户以男性略多，占总数的 ６１．７０％；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５２．４８％的样本年龄集中在 ４０—６０ 岁，还
有 ３２．８８％的样本年龄在 ６０ 岁以上，４０ 岁以下仅有 １５．６４％；受访农户家庭年农业收入在 １００００ 元及以下的占

８６．７０％，其中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有 ６８．０６％。 具体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农户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特征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均值 Ｍｅａｎ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标准差 ＳＤ

家庭总人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 人 ５．５８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９

户主性别，男＝ １，女＝ ２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ｈｅａｄ １．３９ ２．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９

户主年龄 Ａ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ｄ ／ 岁 ４０．９９ ８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４．７９

家庭总收入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 年） ４１１１１．５１ ５０９０００．００ ５５４６．００ ６０１５１．３８

农业收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７７７９．４５ ７３２００．００ ５５４６．００ ２９５９．５

农业收入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 ％ ３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３４．０３

其他收入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 ／ 元 ３３８８１．６７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７７５６．４３

其他收入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 ／ ％ ６５．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６９

家庭耕地面积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０．２７ ６．２５ ０．０１ ０．５３

杂交稻种植面积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０．０９１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１０

红米种植面积 Ｒ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０．０３４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９

稻田养鱼面积 Ｒｉｃｅ⁃Ｆｉｓｈ ａｒｅａ ／ ｈｍ２ ０．０５３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２

农产品类型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１７ ５．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３
　 　 ∗ 普通农产品＝ １，当地特色品种＝ ２，无公害农产品＝ ３，绿色食品＝ ５，有机农产品＝ ５，地理标志产品＝ ６

１．３　 研究方法

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推导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 一方面从单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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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微观经济决策的视角，探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另一方面从农户的宏观经济行

为的视角，探讨补偿标准与农户愿意提供的生态环境效益的关系。
１．３．１　 假设与前提

假定每块稻田可采取两种生产方式 ａ（常规单作，使用化肥农业）与 ｂ（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

农药）。 农户是否愿意采用生产方式 ｂ，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的决策目的是经济收益最大化。 当农户没有得到

额外激励时，当前的生产方式 ａ 有一个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为了在此基础上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必
须给农户提供金融激励，以使农户转换成生产方式 ｂ。 为简单起见，假设这种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的转换成本

为 ０。
在稻田 ｓ 采用生产方式 ａ 时，每年每公顷稻田能产生 ｅ０单位的生态系统服务；若采用生产方式 ｂ，可增加

ｅ 单位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农户的稻田生产决策都是基于最大化收益期望价值 ｖ（ｐ， ｓ， ｚ），其中 ｐ 为产品

价格，ｓ 表示不同的地块，ｚ 表示土地利用方式（ａ 或 ｂ） ［２４］。 如果，生产方式 ａ 的最大化收益期望价值高于生

产方式 ｂ，即
ｖ ｐ，ｓ，ａ( ) ≥ ｖ ｐ，ｓ，ｂ( ) （１）

农户将选择生产方式 ａ，反之就会选择生产方式 ｂ。
１．３．２　 新增稻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从货币价值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的定量评价。 本文首先参照目前较为成

熟的物质量－价值量方法［２５⁃２６］，通过两种生产方式 ａ（常规单作，使用化肥农业）和 ｂ（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

并不施用农药）下的样地观测和采样化验得到物理量相关数据；其次采用不同生态经济学方法对稻田生态系

统功能及其价值进行评估。
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的指标根据哈尼梯田的实际情况及稻田生态补偿的需求进行选择，包

括［１４］：调节大气（稻田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 ＣＯ２、Ｏ２和 ＣＨ４的交换过程）；养分物质保持（Ｎ、Ｐ 营养元素在稻田

生态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病虫害防治（稻田养鱼对病虫草害的防治）；水量调节（稻田存蓄水量，调蓄洪峰）；
旅游发展（吸引游客观赏及实践参与）以及水质污染的负面效益。

因此，新增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 为由生产方式 ａ 转为 ｂ 后单位稻田面积多提供的服务价值，其计算

公式为［１４］：

ｅ ＝ ＥＳｂ － ＥＳａ ＝ ∑
ｎ

ｊ ＝ １
ＥＳＶＩｂｊ － ∑

ｎ

ｊ ＝ １
ＥＳＶＩａｊ （２）

式中，ＥＳ 为生产方式 ａ 或 ｂ 下单位面积稻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ＥＳＶＩ ｊ为第 ｊ 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单

位面积服务价值（元 ／ ｈｍ２），ｊ 为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ｊ＝ ６）。
１．３．３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

如果已知 ω ｐ，ｓ( ) 的空间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φ（ω） ，在不存在其他经济激励的条件下，采用生产方式 ｂ 的

稻田的比例为 ｒ（ｐ）：

ｒ ｐ( ) ＝ ∫
０

－¥

φ（ω）ｄω 　 　 ０≤ｒ（ｐ）≤１ （３）

如果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每年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补偿 ｐｅ，促使农户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即从生产

方式 ａ 转为 ｂ）。 ｐｅ定义为提供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即农户多提供 １ 单位生态系统服务，就可以获得 ｐｅ

的补偿。
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农户采用生产方式 ａ，单位面积稻田可以获得期望收益 ｖ（ｐ，ｓ，ａ）；如

果采用 ｂ，因提供单位生态系统服务可获得价值 ｐｅ的补偿，这时单位面积稻田可获得期望收益 ｖ（ｐ，ｓ，ｂ）＋ｅｐｅ，
其中 ｖ（ｐ，ｓ，ｂ）是农户直接从采用生产方式 ｂ 中获得的收益，ｅｐｅ是农户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而获得的补偿［２７］。
从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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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ｐ，ｓ，ａ( ) － ｖ ｐ，ｓ，ｂ( ) － ｅ ｐｅ ＝ ω ｐ，ｓ( ) － ｅ ｐｅ ≥ ０ （４）
农户将选择生产方式 ａ。 反之，如果 ω ｐ，ｓ( ) － ｅ ｐｅ ＜ ０，即 ω ／ ｅ ＜ ｐｅ ，农户则会选择生产方式 ｂ。 ω ／ ｅ 是农

户提供单位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成本，根据 ω 的密度函数 φ（ω） 可以定义 ω ／ ｅ 的空间分布 φ（ω ／ ｅ） ［２８］。 从

而，在补偿价格为 ｐｅ时，机会成本出于 ０ 到 ｐｅ的稻田将从生产方式 ａ 转为 ｂ，这部分土地的比例为：

ｒ ｐ，ｐｅ( ) ＝ ∫
ｐ

０

φ ω ／ ｅ( ) ｄ ω ／ ｅ( ) （５）

１．３．４　 生态环境恢复目标导向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

如果研究区域内稻田总面积为 Ｈ，则没有生态补偿时可提供的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为：
Ｓ ｐ( ) ＝ ｒ（ｐ） × Ｈ × ｅ （６）

在有生态补偿的激励下，新增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为：
Ｓ（ｐｅ）＝ ｒ ｐ，ｐｅ( ) ×Ｈ×ｅ （７）

则此时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总量为：
Ｓ ｐ，ｐｅ( ) ＝ Ｓ ｐ( ) ＋ ｒ ｐ，ｐｅ( ) × Ｈ × ｅ （８）

图 １　 研究方法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

生态补偿标准的过程可以用图 １ 表示［２９］。 左边的曲线

表示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纵轴是农户提供单位生态系

统服务的机会成本 ω ／ ｅ ，横轴是其密度函数 φ（ω ／ ｅ） ，
它的形状取决于机会成本的方差与均值。 右边是生态

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是单位生态服务价格的函数，横
轴是新增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 Ｓ（ｐ）。 在右图中，生
态服务供给曲线与横轴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Ｓ（ｐ），在该

点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为 ０；随着补偿标准的增加，采取

新的生产方式的稻田比例随之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量不

断增加并逼近最大生态服务量的垂直渐近线 Ｈｅ。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新增稻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本文针对 ａ（常规单作，使用化肥农业）与 ｂ（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农药）两种样地运用不同

生态经济学方法对稻田生态系统功能及其价值进行评估（表 ２），得出单位面积稻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在生产方式 ａ 下为 ８５９８ 元 ｈｍ－２ ａ－１，在生产方式 ｂ 下为 １６０４５ 元 ｈｍ－２ ａ－１，其单位面积稻田新增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 ｅ 为 ７４４７ 元 ｈｍ－２ ａ－１。

表 ２　 哈尼稻作梯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 ｈｍ－２ ａ－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ａｎｉ Ｒｉｃ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

生产方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调节大气 Ａｉ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固碳释氧
Ｃ Ｆｉｘｉｎｇ ＆
Ｏ２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排放 ＣＨ４

ＣＨ４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营养物质保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病虫害防治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水量调节
Ｗａ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旅游发展
Ｔｏｕｒｉｓｍ

水质污染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功能效益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污染成本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净效益
Ｎｅ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 １０４１７ －１５６９ １６６０ ０ ４５３０ ０ －６４４０ １６６０７ －８００９ ８５９８

ｂ ８７８９ －１０７６ １６２４ １００７ ６７９５ １１４６ －２２４０ １９３６１ －３３１６ １６０４５

２．２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

稻田种养殖收益的原始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得，通过表 １，运用统计软件可以计算得出其年收益差值的

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７７７９．４５ 元 ／ ｈｍ２和 ２９５９．５ 元 ／ ｈｍ２。 作为农户个体而言，其更改耕种方式的微观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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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密度函数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为决策建立在个人的机会成本之上。 不同个体的机会

成本不同，大样本量下不同个体的机会成本呈现正态分

布。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后，确定新增稻

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机会成本 ω ／ ｅ 服从正态分布，均
值为 １．０４ 元 ／ ｈｍ２，标准差为 ０．４０ 元 ／ ｈｍ２。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７．６．０ 绘图命令 ｐｌｏｔ 绘制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

成本密度函数（图 ２）。
２．３　 生态环境恢复目标导向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

本文设置 ａ（常规单作，使用化肥农业）与 ｂ（稻田

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农药）两种情景调查受访

农户接受直接补贴的意愿。 根据农户问卷调查的结果

和公式（８），构建生态补偿标准与农户转换稻田生产方

式的关系（图 ３ａ）；在此基础上，结合转换生产方式后单

位面积稻田新增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构建补偿标准

与新增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图 ３ｂ）。

图 ３　 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通过计算得知（表 ３），在没有实施生态补偿的情形下，调查所涉及甲寅乡和宝华乡的 ８ 个村以生产方式 ｂ
进行耕作的稻田面积只占 １４．８６％，此时不涉及是否新增生态系统服务。 要增加稻田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就
需要对农户进行生态补偿。 从图 ３ 可以看出，随着补偿价格的增加，农户转换生产方式的比例也在增加。 当

生态功能改善的目标定为新增生态系统服务８０．７７×１０４元ｈｍ－２ ａ－１时，补偿的标准应为３０００元 ／ ｈｍ２时，此时

表 ３　 不同补偿标准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ｃｅｓ

补偿标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元 ｈｍ－２ ａ－１）

转换比例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 ％

新增生态系统服务
Ａｄｄ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１０４元 ｈｍ－２ ａ－１）

补偿资金总额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
（１０４元 ／ ａ）

３０００ ３５．７４ ８０．７７ ９１．０４

６０００ ７８．１２ １７６．５５ １８２．０９

７７７９．４５ ８９．１７ ２０１．５３ ２３６．０９

９０００ ９７．１２ ２１９．４９ ２７３．１３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６．００ ３６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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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 ８ 个村庄中愿意转换生产方式的农户的比例为 ３５．７４％，需补偿资金为 ９１．０４×１０４元 ／ ａ；当生态功能改

善的目标定为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为 ２１９．４９×１０４元 ｈｍ－２ ａ－１时，补偿的标准应为 ９０００ 元 ／ ｈｍ２时，此时几乎所有

的农户（９７．１２％）都愿意转换生产方式，所需的补偿资金为 ２７３．１３×１０４元 ／ ａ。

３　 小结与讨论

随着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发展，稻田的生态功能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通过生态补偿给予农户

一定的经济激励，促使其采用环境友好型的耕作方式，从而使稻田生态系统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态系统服务，成
为解决稻田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有效措施［１９］。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 本文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

县的甲寅乡和宝华乡为研究区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机会成本来推导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曲线：从农

户的微观经济决策的视角，探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再从区域的宏观经济行为的视

角，探讨补偿标准与农户愿意提供的生态环境效益的关系。 从而以新增稻田生态环境效益为目标，耦合农户

的受偿意愿与机会成本，实现了通过生态环境恢复目标（新增生态效益）来确定补偿标准（图 ３，表 ２）。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的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进行耦合，但由于研究的需要，对相

关过程进行了简化处理。 首先，本文对稻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这个自然过程进行了简化处理，即采用标准

样地的单位量来代表区域的平均状况。 实际上不同区域的稻田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空间异质性，为使

补偿资金的投入获得最好的产出，必须明确不同区域的稻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从而有针对性地

实施补偿。 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生态补偿的资金往往是有限的。 为使的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

最大化，需要对潜在的提供更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补偿对象进行空间选择，从而确定最有效的补偿范围。
其次，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财政激励机制，能够促使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使其拥有

的生计资本、采取的生计策略发生变化，从而使生态服务提供者的福利状况发生变化。 作出决策的生态服务

提供者现实中都不是理性的经济人，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主观意愿往往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完全

性，归避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从农户的微观角度考虑其决策过程时，为简化期间假设其为理性的

经济人，没有考虑到这种不同。 这些影响补偿标准的因素还需要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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